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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医 科 大 学 药 学 院 文 件 
 

 
 

 

 

 

药学院[2018]44 号 

关于印发《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

应急预案》的通知 

 
 

院内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提高药学院实验室生物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

置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突发公

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》，结

合本院实际，经研究决定，特制定《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实

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应急预案》。现予以印发。 

 

 

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 

2018 年 12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内部资料性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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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

应急预案 

 

为进一步提高药学院实验室生物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

置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突发公

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》，结

合本院实际，特制定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实验室生物安全管

理应急预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采取科学、规范的方法和措施，确保不发生动物病

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事故，创造安全稳定和谐的实验氛围，

切实保障药学院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

二、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韦锦斌   文秋林 

成  员：郭宏伟   李新春   何  萍   赖泽锋 

工作职责：规划实验室的建设、组织实施科学管理。在

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发生时，决策指挥，调动人员，全面部

署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应急处理工作办公室，由药学实验中心承

担日常具体工作。 

主  任：赖泽锋 

成  员：谢深霞   程  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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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职责：制定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办法，建立规章制

度和实验室操作规范，对各类实验室的安全进行监督检查，

督促各项生物安全管理责任和措施落实到位；突发事件发生

时，在领导小组的指挥下实施全面的应急工作。 

三、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的分类 

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指病原微生物感染性材料在实验室

操作、运送、储存等活动中，因违反操作规程或因自然灾害、

意外事故、意外丢失等造成人员感染或暴露，和（或）造成

感染性材料向实验室外扩散的事件。 

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按照其性质、严重程度、可控性和

影响范围等因素，一般划分为三级：Ⅰ级（重大）、Ⅱ级（较

大）、和Ⅲ级（一般）。 

1．重大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（I 级）主要包括： 

 （1）实验室工作人员被确诊为所从事的一类病原微生物

感染（按照卫生部《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》分类，下

同），或出现有关临床症状和体征，临床诊断为所从事的一

类病原微生物疑似感染。 

 （2）实验室工作人员确诊为所从事的二类病原微生物感

染，或出现有关症状、体征，临床诊断为所从事的二类病原

微生物疑似感染，并造成传播或有进一步扩散的可能。 

 （3）实验室保存的一类、二类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或

样本丢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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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4）上级卫生管理部门认定的其它重大实验室生物安全

事件。 

2．较大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（II 级），主要包括： 

 （1）实验室工作人员确诊为所从事的二类病原微生物感

染，或出现有关的症状、体征，临床诊断为所从事的二类病

原微生物疑似感染。 

 （2）实验室发生一类、二类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或样

本泄漏，并有可能进一步扩散或造成其它人员感染。 

 （3）上级卫生管理部门认定的其它较重大实验室生物安

全事件。 

3．一般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（III 级） 

 （1）实验室工作人员确诊为所从事的三类、四类病原微

生物感染，或出现有关症状、体征，临床诊断为所从事的三

类、四类病原微生物疑似感染，并造成传播或有进一步扩散

的可能。 

 （2）实验室发生第三类、第四类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

或样本意外丢失，并有可能进一步向外扩散或造成其它人员

感染。 

（3）上级卫生管理部门认定的其它一般实验室生物安全

事件。 

四、应急处置程序 

（一）预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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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加强实验室标准化建设，对实验室设备的配置、个人

防护和实验室安全行为应按《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》做

出明确规定。 

2. 增强安全意识，合理完善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各项规章

制度。把生物安全管理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应自觉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规定，严

格按照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开展研究工作。 

3. 对实验室生物样本、病源微生物菌（毒）种、剧毒化

学品、实验室“三废”物品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，防止不法

之徒用病原微生物和有毒有害化学试剂对人群进行生物化

学恐怖攻击，对公众健康产生严重损害，影响社会稳定。 

（二）预警 

1.  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，为各种病原微生物和有毒有

害化学试剂建立档案和使用纪录，填写准确。每次使用后及

时登记，发现遗失或被盗，立即报告。 

    2.  定期开展自查，及时发现安全隐患，发出预警通报。 

（三）报告 

1．实验室内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或者样本在运输、

储存中被盗、被抢、丢失、泄漏的，应及时向学院和学校领

导小组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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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与本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

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时，实验室负责

人应当向学院和学校领导小组报告。 

3．实验室发生病原微生物泄漏时，实验室工作人员要

立即采取控制措施，防止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，并同时向

学院和学校领导小组报告。 

（四）应急控制措施 

1．出现重大及较大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（I 级、II 级） 

学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立即上报学校应急管理部门和

上级卫生管理部门，立即关闭事件发生的实验室；对周围环

境进行隔离、封控，并组织专业消毒人员消毒现场；核实并

提供在相应潜伏期时间段内进入实验室人员及密切接触人

员名单；配合学校和上级卫生管理部门做好感染者救治及现

场调查和处置工作，提供实验室布局、设施、设备、实验人

员等情况。 

2．一般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（III 级） 

学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立即上报学校应急管理部门和

上级卫生管理部门，被感染人员就地隔离，尽快送往定点医

院；立即关闭事件发生实验室；对周围环境进行隔离、封控；

对在事件发生时间段内进入实验室人员进行医学观察、必要

时进行隔离；进行相关疫苗的预防接种；配合学校和上级卫

生部门做好感染者救治及现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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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应急及处置终止 

重大实验室生物安全突发事件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，应

急处置工作结束，现场应急指挥机构予以终止响应：受污染

区域得到有效消毒；生物安全事件造成的感染者已妥善治

疗、安置；在最长的潜伏期内未出现新的病人；明确丢失病

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或样本得到控制；经生物安全专家组评

估确认后应急处置工作结束。 

（六）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综合评估 

根据生物安全事件报告的具体情况，确定评估主体；学

院领导小组配合学校应急管理部门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进

行危害评估。 

1．生物安全事件原因调查。对生物安全事件发生的具体

原因、应急处理情况、接触人员的感染情况、引起疾病流行

的可能性等进行调查。 

2．标本、样品采集和检验。配合有关部门对污染的物品、

区域、接触人员和可疑感染的生物进行采样和检测，以评估

确定事件的性质和危害。 

3．生物安全事件危害范围评估。组织专家根据引发生物

安全事件的病原微生物具体种类、接触人员和泄露范围，评

估确定生物安全事件危害范围。 

现场调查和取证人员要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。 

五、监督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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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预案演练。各学院、各实验室要结合实际，按照预案

制定实验室生物安全实施方案，并有计划、有重点地组织对

实施方案进行演练。 

2．责任与奖惩。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

责任追究制。对迟报、谎报、瞒报和漏报实验室生物安全事

件重要情况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、渎职行为的，

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对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

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办公室       2018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

校对：李福森        录入：罗秋苹     

 

 

 

 

 


